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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尤为感谢北京大学李猛、渠敬东老师的批评和建议，三联书店冯金
红老师的鼓励，以及香港大学王利平博士与作者的讨论，作者对诸位师友深表谢忱。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基于韦伯《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将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的

含义重新置于韦伯科学学说的思考脉络之中。本文认为，该演讲通过“为科

学而科学”的“意义”问题指涉每个人如何承担自己的价值立场问题，此问题

和韦伯科学学说中行动如何承担价值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每个人的价

值感受是价值行动的起点，不能通过任何伦理义务将之夷平。另一方面，这

样的价值感受若不通过价值理性化，就既不会变成塑造价值的力量，也有碍

于行动者明白和掌握为价值而行动的自由是什么。二者之间的紧张使韦伯

反对任何有机体学说意义上的文明和共同体，转而从“求真”这一充满人为努

力的途径来实现行动者对价值真正的“开明”。在这一途径中，诉诸于观念类

型的行动者的“开明”是他将习俗和文明由异己的传统变成自己的根本价值

立场的关键。但本文结尾表明，韦伯的这个立场将所有的传统都变成了异己

的传统，因此留下了现代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价值的共同体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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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文所使用的《科学作为天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ａｌｓ　Ｂｅｒｕｆ）的译本，为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
新译本（李康译，李猛校），作者感谢三联书店授权作者使用。由于译本尚未正式出版，因此凡
是本文中出自该作的引文将以《科学作为天职》所在的“韦伯著作历史批评全集”（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ＭＷＧ）第一部分第十七分卷（以下文中夹注简称为：“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页
码”）中的对应页码为准。

２．“根据我们的传统，各大学理当兼顾研究和教学两方面的要求。至于说一个人是否同时兼具
这两方面的能力，完全是碰运气。”（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７９）一个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具有判断力
的学者，如何又要同时将这个判断交给外在学术的“官僚制”去执行（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７９）。

３．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是１９０９年韦伯在德意志大学教师协会（Ｖｅｒ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　ＩＩＩ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ｌｅｈｒｅｒｔａｇｅｓ）上大声疾呼“驱逐任何形式的官僚式的观点”（Ｇｈｏｓｈ，２０１４：

１９０；Ｈüｂ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７：３２７）。

　　在《科学作为天职》１这篇演讲一开始，韦伯通过简述美国和德国
的大学制度，尤其是通过对比年轻学者在其中的处境，来说明学术工作
的外在情形。他罗列了大学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矛
盾”。２在陈述这些矛盾的声音里站着我们熟悉的韦伯，他以敏锐而沉
重的口吻表达着身为精神贵族的学者对日益官僚化的大学和学术的不
满。事实上，早在这篇演讲之前若干年，韦伯对大学官僚化的问题就进
行过不止一次的批评和抗议。３对所有将精神作为志业去追求的人来
说，韦伯估计的困难要比大学的官僚制倾向更大。在韦伯行将结束对
科学的外部条件加以评论的时候，他最强烈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给准备
以科学为天职的人提出的沉重问题：您是否确信，年复一年地眼看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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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又一个平庸之辈踩过自己的肩膀，自己还能够忍受，既不怨怼，也不
沮丧（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０）。面对韦伯描述的难题，他眼中将要承担
这些困难的下一代学者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自然了，我为我的“天职”而
活着（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ｉｃｈ　ｌｅｂｅ　ｎｕｒｍｅｉｎｅｍ“Ｂｅｒｕｆ”）（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０）。

这样的回答在韦伯的时代想必不绝于耳。但对韦伯来说，怎样才
可以说是“为天职而活”显然不容易回答。这篇演讲就是讲述韦伯理解
的“为天职而活着”的意涵。能这样做的人，首先需要明白科学是在何
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志业的劳作（Ｂｅｒｕｆｓａｒｂｅｉｔ）。将科学视为“自己的”
天职的人是不是准备好接受科学从来把握不了自己命运的现实？将科
学作为一种“天职”和上述那些令人气馁的“现实”明白地分开，是不是
就足以让我们面对最不利于“职业科学家”成长的世界？更为重要的
是，理解将科学作为天职这件事情，对不从事这个行当，乃至不准备成
为“职业”学者群体一员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悖谬的“科学作为天职”

４．“科学的实情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情况下，他才能确实体会到，自己在
科学领域里获得了某种真正完善的成就。”（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０）

　　在这个问题之下，韦伯开始在演讲中转入讨论科学、学者和大学
的内在视角。科学对韦伯来说成为一种天职，首先因为它是一种专
家式的劳动。韦伯认为，今日的科学的确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因为只
有通过分工，才能使得学者进入到最为细节的劳动当中。科学是一
种需要而且必将被超越的劳动，在它最本质的含义上，它是必将被取
代的。学者必须意识到有无数的前人在同样的地方在做着类似的猜
测（Ｋｏｎｊｅｋｔｕｒ），自己只不过是将永远继续下去的工作的一个环节。４

这就意味着，在学者（即从事这项劳动的人）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可
能完全看不到有什么意义：我们竭尽全力的劳作，或者是前人劳动的
继续，或者是未来我们意识不到的继续者的开始，而不是它自身的
目的。

所谓的专家或工匠，指的是“全心全意地为事业服务”（ｒｅｉｎ　ｄｅｒ
Ｓａｃｈｅ）的人（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４）。但这种劳动，理当饱含着面向
事情的激情（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在这种劳动之中，劳动者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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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活着的生活变成艺术品的可能。因此，将科学作为天职，首先就
是去承担一种表面上最没有个性的劳动。

上述两个方面对科学作为天职的定义其实是对科学这种劳动的限
定：将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一种既不能将从事此劳动的人，也不能把这
种劳动本身作为目的工作。众所周知，韦伯的这个演讲是巴伐利亚州
自由学生团体（Ｆｒｅｉ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ｓｃｈｅ　Ｂｕｎｄ．Ｌａ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　Ｂａｙｅｒｎ）组织的
“精神工作作为天职”系列中的一讲。在一战的结尾，面对将在未来以
科学为天职的年青的德国学子，韦伯以此作为全文的基调未免奇怪：既
然科学的劳动是无法作为自己目的而存在的，甚至，它将取消自己视为
自己的目的，我们又如何能实现 “科学是为其本身”呢？

５．施特劳斯（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５３：７６）在他对韦伯科学学说的著名批评中认为，韦伯最深处对科学的
绝望，求真的生活最根本的根基在于完全没有理智证据的信念上。

我们得以探讨科学的意义问

题

。因为一

项服从

于这样的
进步法则的事业，并不是自明地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理性。对
于一项实际上永无止境、也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事业，人们为
什么为之献身呢？人们首先会回答，完全是出于实践的目的，

或者说是出于广义的技术性目的：也就是说，是为了能够依据
科学经验给我们提供的期待，调整自己实践行动的方向。不
错。可是，这只能对实践行动者有意义。那么对于科学人来
说，又该对他的职业抱有怎样的内在态度呢？———如果他确
实想要寻求一种这样的态度的话。他会坚持说，自己之所以
献身科学，是在“为科学而科学”，而不只是因为别人可以利用
科学，取得商业成果或技术成果，可以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照
明更好，统治得更好。可是，他把自己完全纳入到这种永无止
境地运转的专业化经营中，致力于取得注定将会过时的创造
成果，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他相信这样做是有意义呢？５

要理解科学这种并不令人振奋的境地就需要重新理解包括科学在
内的 理 性 化 过 程。在 韦 伯 看 来，理 性 化 是 一 个 世 界 的 除 魔
（Ｅｎｔｚａｕｂｅｒ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ｅｌｔ）留给我们巨大的疑问和考验。在韦伯看来，

托尔斯泰最完整地表达了这个疑问：死亡之于一个文明化的人
（Ｋｕｌｔｕｒｍｅｎｓｃｈ），就如同科学劳作之于学者一样，只是必将消逝，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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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有意义的终点，它并没有一个“成全”生命的能力。６

韦伯这篇演讲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它首先是将“科学作为天
职”作为一个“意义”的巨大问题来提出的。科学是在关于它的“意义”
而不是它的“用处”的问题中才遭遇到托尔斯泰这样的疑问。而韦伯则
更进一步指出，在托尔斯泰之后，我们不作为职业科学家，去理解将科
学作为天职这样的行为和生活，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意义？

６．“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以独有的方式想到了这
一问题。他所有的思索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死亡到底是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现象？他的回答
是：对一个文明人来讲，死亡不具有任何意义。”（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７）

在这篇演讲的前半部分，科学作为天职背后的理性化进程和托
尔斯泰的问题同时出现了。而二者对传统上看待科学的方式来说有
着深刻的紧张。这种紧张促使韦伯在传统科学的伟大时刻里面去考
察托尔斯泰关于“意义”问题的真正内涵。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到达芬奇以“技艺”解释的自然（Ｎａｔｕｒ），到在物的细节中揭示上帝的
新教科学家，再到尼采对“快乐的科学”的剖析。可见，在韦伯演讲
中，其历史回顾似乎在历数理性化的历史，其中，涉及了科学可能给
我们的意义有真理、自然、神意和快乐等等。对韦伯来说，以科学为
天职的人今天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贯穿理性化历史的意义和托尔斯
泰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仍然还能在科学中获得了人生的真理以及有关于自然和
神意的认识，那么，韦伯时代以科学为天职的劳动者，将继续理性化的
伟大时刻中所奠定的科学以及那些劳动者的工作，亦因此具备了当然
的“意义”；如果韦伯时代的科学，已经远离了他在此历数的种种“意
义”，那就意味着所有科学可以用来回答托尔斯泰问题的选项在这个时
代成为被击碎的幻象，在此前提下，只有离开科学，我们才可能认识真
的生命，认识我们的自然，找到幸福。在所有人生意义中我们试图寻找
的，不仅不能在科学中找到，甚至必须反对科学才有可能。韦伯很明确
地认为，强烈质疑现时代的科学能告诉我们任何有意义的生活之答案
正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潮流（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１）。

传统上，我们认为韦伯是强烈地捍卫科学之价值的学者。但韦伯
“捍卫”科学的前提来自于他在托尔斯泰那里读到了对科学更强的质
疑。这是他区别于认为科学具有颠簸不破前提的“旧科学”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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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向（Ｇｈｏｓｈ，２０１５；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６１）。科学作为天职的根本困难，并不
在于理性化的历史上所取得的那些“意义”在离我们而去，而是科学无
法证明自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在韦伯看来，科学恰恰没有办法予
以证明科学所造出的知识，或按照科学运行的这个世界是值得拥有的
（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５）。韦伯说得很明白，比起科学在认识世界问
题上的信念来说，７关于科学之“价值”的信念是更为根本的信念（韦伯
所谓的依据终极意义得到的信念），它无法证明，但是需要解释。８

７．“所有的科学工作都预设，自己在逻辑和方法上采用的规则是有效的，这是我们在这世界
上取向的总体基础。”（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３）

８．“科学工作的成果之所以是重要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值得我们知道’。显然，这就是我们所
有问题的根源。因为像这样的一种预设，本身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证明，而只能是依
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解释（ｄｅｕｔｅｎ）”（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３）。

９．“但这就已经不再只是关于人以科学为天职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再只是关于科学作为一种
天职，对那些献身者来讲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放在人的整个生活之中，
什么是科学的天职？它的价值何在？”（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８８）

到这篇演讲过半的时候，韦伯以“破”的方式阐明，科学没有自明的
基础去承担自己的目的，因此，以科学为天职的人，也不应该“自然”地认
为，科学就是有价值的或科学为人提供了最值得过的一种生活的结论。
在这个“问题化”科学的基础上，以科学为天职，并不是那些完全不认同，
或者未曾有过托尔斯泰式的质疑的人的事情。韦伯看得很清楚，以科学
为天职是超出科学这项志业劳动本身的。以科学为天职并不是首先去
关切学者（从事科学劳动的人）对科学的立场，而是去探索这样的“志业”
可以给其他人，乃至深深怀疑科学对生活是有价值的人能带来什么。对
韦伯来说，并不是“科学家”的特质和“科学”这项职业的义务，而是对科
学置身其中的现实的真正理解和承担决定了将科学作为天职的意义。９

演讲的后半段，则是韦伯面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以“立”的方式来阐明：
今天科学对有着完全不同价值前提乃至并不认为科学是值得知道的事情
的人而言，是不是能为他们确立起有价值生活的基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
到，科学在韦伯那里之所以被认为能实现这种独特的奠基，源于它彻底的
现实性，韦伯将之称为“理智的诚实”（ｄｉ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　Ｒｅｃｈｔ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ｈｅｉｔ）
（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７）。理智诚实的首要之处，就是面对科学与学者在
我们生命和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上提供不了答案这个局限。科学作为志业
的贡献，毋宁说是以最大的现实感来面对这个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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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诚实的对立面，是各种讲坛布道者或伪先知进行的廉价的世
界观教育。韦伯要着力打破的是科学可以为人建立价值立场的“假
象”。科学作为天职，意味着诚实面对并且承担自己的根本立场，而承
担根本立场的本质是彻底的现实感，也就是面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
的”现实，一种在韦伯看来带有深刻伦理力量的美德（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

１７：９８）。而大学要能真正对抗讲坛布道的人和行为，那只是因为他可
以进行更为深刻和实在的价值的教育。这种理智的诚实也因此成为韦
伯所处的现代大学培育人格的关键目标。

１０．本文初作于１９１３年，系韦伯为１９１４年１月召开的关于“价值自由”的主题会议而作，很
明显是韦伯对当时的方法争论（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ｒｅｉｆ）的回应之一。１９１７年初，韦伯将原文进行了修
改，于该年１１月发表在Ｌｏｇｏｓ杂志（卷七，第一分卷）上。本文的修订版不仅和《科学作为天
职》同年问世，而且在讨论的主题上关系密切。而施卢赫特（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６：１６）也指出，本
文的修改稿和韦伯同时写作的著名论文《中间反思》（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中有关“价值领
域”（Ｗｅｒｔｓｐｈｒｅｎ）的讨论更是使用了类似的概念范畴。

１１．此处所引用的张旺山先生翻译的《韦伯方法论文集》（２０１３．台北：联经出版社）为本文以下
讨论韦伯科学学说的主要参考，引文同时注明《科学学说论文集》（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Ａｕｆｓｔｚｅ　ｚｕ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第五版，１９８２，略作 ＷＬ）中的页码，引文有改动将不再一一说明。在引用
时，为和《科学作为天职》的译文凡例取得一致，韦伯原文中着重标出的文字，译文将以下划线
标出，原文则以斜体标注。本文作者在引用时加以强调的文字，将以黑体标出。

１２．这是韦伯在《“价值自由”》开篇时以蒙森和特赖奇克为例子的含义，和这种面对事情的激
情相对应的是缺乏激情的官僚和表面公允的党同伐异者。

在和《科学作为天职》同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和经济科学中的“价值
自由”的含义》（１９１７，以下简称《“价值自由”》）中，韦伯从价值承担的含
义出发来看现时代的大学和大学教育。１０韦伯在文章的开始就明白地
表示，所谓排除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２－４８４；ＷＬ：４８９－
４９１）。１１对“老科学”下的学者来说，大学作为特定价值的维护并不是问
题，在韦伯的眼中，正是这样的学者才恰恰不屑于跟风去做那种表面价
值中立的“拟态”（Ｍｉｍｉｋｒｙ）（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７；ＷＬ：４９５）。１２

这种骨子里面的高贵立场不是体现在拒绝排除价值，而是体现在要求
自己“将自己的实践性的评价本身向学生们和他自己绝对地交代清楚”
（ａｂｓｏｌｕｔ　ｄｅｕｔｌｉｃｈ　ｍａｃｈｅ）（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２；ＷＬ：４９８）。这种要求是韦
伯认为令学者自重的诫命（Ｇｅｂｏｔ）。

但韦伯并不相信遵从这样的“诫命”仍然能为现时代的大学教育赢
得真正的尊严。一方面，大学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对所有的价值，甚至是

·０６１·

社会·２０１８·２



对这个时代公认最重要的价值立场开放（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９；ＷＬ：４９６）。１３

另一方面，韦伯更深刻的怀疑是：秉持科学的学者和大学，有什么手段去
“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有价值的。如韦伯所说，法学家不能证明法的存在
以及受到法的约束的文化是无条件有价值的，正如同医生并不能证明生
命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争取的存在一样（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９；ＷＬ：

４９６）。这一种怀疑完全延续了《科学作为天职》中的“托尔斯泰的问题”。

基于这种怀疑，韦伯清楚地看到，价值自由，因此并不是上文所说的那种
骨子里不屑于没有立场的高贵，而是因为明了了价值判断在科学中的意
义而得到的自由。这种新的“价值自由”因此就不只是对实践科学的学
者才有意义，而是对所有人获得理智清明提供了基本的手段。

１３．比如韦伯写作时代的“国族的生命的问题”（Ｌｅｂｅｎｓｆｒ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

１４．但是，价值自由在韦伯学说中的关键地位，是否是因为它决定性地表明科学是一种独一无
二的“价值领域”呢？这是本文要回应的问题。无论如何，关于反对将韦伯价值自由的科学学
说理论与各种实证主义直接挂钩的做法，可参见相关文献（Ｐｒｏｃｔｏｒ，１９９２：１５５－２００；Ｔ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１９８４：３０－６９、１８０－２０１）。

对比《科学作为天职》，《价值自由》的文字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价值判
断（Ｗｅｒｔｕｒｔｅｉｌ）对科学和大学教育为什么尤其重要。韦伯言简意赅地指
出，对大学使命的判断有两类，一类认为大学今天仍然有塑造全面的人
格以及培育整全的文化和伦理感念的使命。而与之相对的判断则是，当
专家提供了专家的指导，当理智诚实成为大学唯一致力于培育的美德的
时候，大学里面的教育才成就了它的价值。在韦伯看来，有价值的大学
教育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作为专家的老师能够如专家那样去教育和研
究。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为志业首先意味着成为“专家”。无论我们积
极地看待专家的含义（最积极的看法自然是，成人即是成为纯粹的专家
［ｒｅｉｎｅｎ　Ｆａｃｈ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还是略为消极地看待专家（即防止我们生命的
根本问题被专家去回答），理智诚实都成为最根本的道德。我们亦可以
说，如果我们认为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不能也不应该被理智所回答，那么
理智诚实为制止理智做出这一僭越提供了根本的保证（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４；

ＷＬ：４９１）。这里韦伯对专家的两种看法，实际上对应了韦伯对“价值自
由”的两种看法。如果说，价值自由首先意味着科学在一定限度内不受
无法被排除的价值的影响，那么，这种“价值的自由”对于所有人的价值
的追求，又意味着什么？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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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家作为有价值的大学教育的根本，承接了韦伯在《科学作为天
职》的演讲中将“完全献身于‘事’”（ｄｉｅ　ｒüｃｋｈａｌｔｌｏｓｅ　Ｈｉｎｇａｂｅ　ａｎ　ｅｉｎｅ
“Ｓａｃｈｅ”），也就是面对事情本身的激情作为人格基础的说法（韦伯，

２０１３：４８７；ＷＬ：４９４）。德国和欧洲在韦伯看来不可能再回复歌德和洪
堡式的对个性教养（Ｂｉｌｄｕｎｇ）的路子。１５人格（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在韦伯的
眼中不仅不是一个经典德意志时代（上文中的蒙森、特赖奇克的时代）
的精神，甚至和四十年前的状况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Ｐｒｏｃｔｏｒ，

１９９２：６５－８５）。和传统学人及大学相比，对人格观念的执着尤其属于
正在颠簸动荡的德意志中成年的一代人，它首先是人格应获得的权利
（Ｒｅｃｈｔ　ｄｅｒ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对每个人来说，它是一种和所经历的世
界，和所从事的工作都需要先在地区分开的东西（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６；ＷＬ：

４９４）。韦伯对人格观念的重新理解，就是将之建立在上文说到的专家
的性格之上，那种并不因为“和自己的个性不符”而拒绝去面对事情的
热情之上。只有能够完成事情、能面对事实的人，才能完成大学教育中
更复杂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个性置于自己需要完成的使命之下。所
有这些在韦伯看来，就是他所在的大学面对的最紧迫的教育的任务，这
些任务的紧迫性，甚至是他同时代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前辈
学者都没有体会过的。科学在韦伯看来是最深的也是最根本的自我约
束。在韦伯看来，这种约束自己的力量有多大，面对不堪的现实的热情
就有多大。

１５．韦伯在此反对的是浪漫派的个性观念（Ｂｅｉｓｅｒ，２００３：８８－１００；Ｉｚ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２：２７－３５）。
需要注意的是，韦伯虽然不同意洪堡式的整全个性的观念，但他和洪堡都恰恰从歌德身上取
得了最重要的灵感。韦伯完全改变了“守护神”这一源自歌德自传的著名譬喻的“自然”意涵，
将它和最彻底的追寻和创造自己生活方式，包括自己的生活目标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就是
专家代表的那种力量）联系在了一起。温特莱布很敏锐地看到了歌德自传包含的这一其同时
代有极大差别的特点（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１９７８）。

１６．社会学家默顿（２０１１）的名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试
图证实英格兰的清教运动是推动欧洲近代科学成就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拉吉罗（Ｇｕｉｄｏ　Ｄｅ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２００１）在他和韦伯几乎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史作品中，干脆将这个论题变（转下页）

问题是，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持我们去进行这种相当矛盾的行
为呢？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当中所讲述的对自我的纪律非常
强烈地使我们想起《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入世禁欲主义
（Ｉｎｎｅｒ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ｅ　Ａｓｋｅｓｅ）。１６专家将这种劳动本身作为极高的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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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对自我的克服和超越来追求，韦伯的这种论述充满了读者难以
忽视的“新教徒”色彩。能够将自我的个性服从于切事之劳作的能力，

很像是１７世纪的新教徒身上延续下来的禁绝自己欲望的英雄气。新
教徒不是在不可知的预定说中，而是将此世的劳动效果当做个体信仰
的证明（Ｂｅｗｈｒ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ｌａｕｂｅｎｓ）中形成了入世禁欲主义（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６：９３、１０３）。在韦伯的作品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的加
尔文宗信徒和清教徒或许是上述行动最鲜明的担纲者。韦伯笔下的对
价值具有信念（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的行动者，像极了他在《新教伦理》当中在世
界的边缘改变现代世界的早期新教徒，对他们来说，有效的信念（ｆｉｄｅｓ
ｅｆｆｉｃａｘ）不是实现了的信念（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６：９６－９７），１７而是有能力体现

在行动中的信念，即使体现在注定会失败的行动中。纯粹的信念，除了
这种行动之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８；ＷＬ：５１３）。而纯
粹的社会行动，意味着行动能够承担价值。

（接上页）成清教伦理与“自由主义”精神的关系。上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与异常重视韦伯的
比较历史和文化研究关心的问题有一致之处，但过于“执著”在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的发生学
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独特历史处境对于后来“科学”的发展的作用。但在韦伯那里，孕育在新
教精神中的自我纪律，悖谬之处是它反而没有天主教的许多现实的情境去作为纪律（也就是
禁绝自己欲望）的前提，所以其行动才尤其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精神基础。在韦伯对比 “教
派”与“教会”在新旧大陆如何建立信徒之人格的文章中，系统支配自己生命的生活之道
（Ｌｅｂｅｎｓｆüｒｕｎｇ）再次频繁地出现，这种生活之道，和成为“天主教恩宠机构”最为彻底的或者
说唯一的对立就在于它不间断的证明自己（ｄａｕｅｒｎｄｂｅｗüｈｒｅｎ）（韦伯，２００７：２１９；Ｗｅｂｅｒ，１９２０：

２３４）。《新教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文的最初版本为《北美的“教会”和“教派”：从基督教会
和社会 政 治 角 度 的 简 论》（‘Ｋｉｒｃｈｅｎ’ｕｎｄ ‘Ｓｅｋｔｅｎ’ｉｎ　Ｎｏｒｄａｍｅｒｉｋａ：Ｅｉｎｅ　ｋｉｒｃｈｅｎ－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Ｓｋｉｚｚ），发表在《基督教世界》（Ｄｉｅ　Ｃｈｒｉｓｔｌｉｃｈｅ　Ｗｅｌｔ，１９０６年６月）。

１７．施密特（２００４：５３）认为新教以“不可见的内在性”为入世的禁欲苦行找到了一个更为稳定
的心理结构。这个说法的前提是新教的“禁欲”丧失了天主教提供的许多现世的可见的基础，
包括施密特所谓的代表制度的问题（Ｓｃｈｍｉｔｔ，１９９６），因此它有更强的动力将苦行变成精神性
的劳动，一种在认知上的可见。然而韦伯诉诸新教伦理的这种独特的精神的劳动相当复杂，
其最特殊的一点恰恰是要以意志的方式释放世界的“非理性”。笔者在下一小节将继续讨论
这个问题。

在入世禁欲主义中被塑造的新教徒，的确有力地佐证了韦伯在《科
学作为天职》和《价值自由》中论及的日常的义务之说法。我们可能会
忽视新教徒不是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而往往是在对自己的价值理念
充满重重分歧和阻力的世界之中开展这样的行动的。如果他们具有韦
伯所说的改变世界的英雄气，那首先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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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信仰的理念。对强烈的信念来说，这是最需要勇气的地方，而对
承担价值来说，这是行动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韦伯在《科学作为
天职》和《“价值自由”》中不止一次提到但多少面目模糊的“日常的义
务”最终成为价值理性化的一部分。

二、通感，理性化与价值理性化的内在紧张

在理智诚实的前提下，我们或者接受科学家之外的先知和煽动
家，也就是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接受价值判断（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５－
４８６；ＷＬ：４９２－４９３），或者接受价值就是“斗争”的后果。显然，韦伯
留在社会理论史上的回答是反对前者而强调后者。我们注意到，这
个回答首先针对的是选择了自己的“神”的人如何侍奉后者的问题。
在他看来，诸神之争没有因为西方人相信的一神论而停止。１８而所谓
的诸神之争的前提，恰恰是将古代诸神褪去魔力的理性化。

１８．“只不过古代世界还没有从诸神与精灵的魔力中解脱出来”（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１００）。

韦伯非常清醒地看到，这场斗争最“残酷”的地方，不是选择向什么
神去献祭，而是为了你的守护神的斗争将以非人格的形式，对每个人每
日每时的行动提出了要求。在韦伯看来，所谓的价值的多神论对现时
代的人提出的最困难的事情正在于此：日常的行动中，而不是被变成体
验对象和艺术品的“生活”，才是面对自己根本价值的战场（Ｗｅｂｅｒ，

１９９２·Ｉ／１７：１０１）：
今天，这种宗教的状况已经成了“日常”。许多古老的神

从坟墓里又爬了出来，不过，由于他们已经被除魔，所以化身
为非人格性的力量。他们企图夺取支配我们生活的权力，并
且重新开始了彼此之间的永恒斗争。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
常。对于现代人困难的是，对于年轻一代格外困难的是，怎样
挺身面对这样的日常。
在《“价值自由”》中，上述引文涉及的宗教状况中的“日常性”意味

着我们的“生命体验中最真切的东西”（ｇｅｍｅｉｎｔｅ　Ｋｏｎｋｒｅｔｉｓｓｉｍｕｍ　ｄｅｓ
Ｅｌｅｂｅｎｓ）（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２；ＷＬ：５０８）。而这样的真切恰恰意味着它的
价值是不成问题的。正如韦伯异常敏锐地看到，这种“不成问题”的价
值感受为真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对包括伦理在内的其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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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尊严的不服从或者抗拒的基础上的。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价
值”，不会承认价值之间具有合理的相互替代（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ｎ），而是恰如
上帝与魔鬼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ｕｎüｂｅｒｂｒüｃｋｂａｒ　ｔｄｌｉｃｈｅｎ　Ｋａｍｐｆ）
（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２；ＷＬ：５０７）。１９

在韦伯的科学学说当中，我们通常不会放过他对现代人沉浸在
价值感受之中的日常之入木三分的描写，但我们容易忽视韦伯在这
个标志性的语句背后发现的矛盾：如果可以不为任何深远的文化意
义所撼动的价值感受意味着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斗争中才能真切面对
自己的价值，它真的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行动能力吗？在这个以系
统掌握自己，抑制自己的自然冲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活之道
（Ｌｅｂｅｎｓｆüｒｕｎｇ）中，在抑制自我的自然冲动方面越来越理性化，对它
的压力的敏感和随之而来的反抗也将越来越多，而这种反抗比起英
雄式的新教伦理，正如新教比起天主教的自我纪律一样，将会有更少
现实的基础，而成为更为纯粹的精神冲动，它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开篇所描述的“生活之道”，即一种将生活固定在一种
文明的归宿中的道路就更为遥远。２０

１９．在沃格林对韦伯和“德国人”的批评中，价值判断（Ｗｅｒｔｕｒｔｅｉｌ）正是因为没有了实质的理
论关联（无论是在古典还是在基督教那里看见的文化存在），才必须以一种对待价值的态度
的决绝态度出现，无论是视其为“责任”还是“守护神”，都意味着价值应不可置疑地被接受
（ｕ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Ｖｏｅｇｅｌｉｎ，１９８７：１２－１４）。这个论点相当绝对化了关于“价值”的新教命
题。

２０．韦伯对“新教教派”的阐释提供了理解这一点的最直接的例子。在对习俗的管理
（Ｓｉｔｔｅｎｋｏｎｔｒｏｌｌｅ）的角度上来比较教会和教派，作为信徒集聚的教派，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在韦
伯看来具有两个基本的道德维度，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是最能要求自己服从纪律的平信徒，因
此信徒最终服从的伦理要求不来自于专门技术（神学）或圣职，而是一种信徒的资质
（Ｑｕａｌｉｔｔ），而这种资质的本质，是教派成员具有的克里斯马（Ｃｈａｒｉｓｍａ）。克伦威尔那里的
“查核局”（ｔｒｉｅｒｓ）和“风纪局”（ｅｊｅｃｔｏｒｓ）能作为具备道德审查权威，在韦伯看来是因为教会的
克里斯马特征（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　ｄｅｒ　Ａｕｔｒｉｔａｔ）是作为教团成员本身的克里斯马特征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ｔｉｓｃｈｅ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　ｄｅｒ　Ｇｅｍｅｉｎｄｍｉｔｇｌｉｅｄｓｃｈａｆｔ　ｓｅｌｂｓｔ）所赋与的 （韦伯，２００７：２１６；

Ｗｅｂｅｒ，１９２０：２３１）。而另一方面，教派成员之间，又是兄弟之爱（Ｂｒｕｄｅｒｇｅｉｓｔ），也就是将特定
的行动和关系严格限制在教会兄弟之间。韦伯非常清楚地看到，用去除教派资格
（Ｅ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作为控制成员的手段并不鲜见，中世纪的使用力度和影响比新教教派有
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这种为禁欲新教仅见的“证明”特别需要这种“兄弟”之爱呢？（韦
伯，２００７：２１８；Ｗｅｂｅｒ，１９２０：２３１）。这仍然是韦伯在有关新教的两篇文章中没有完全清晰回
答的问题。

在韦伯那里，“日常性”概念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或者价值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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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恰恰相反，它本身也有相当的取消价值立场之力。这种献祭给
复活的诸神的日常性，在韦伯那里也常常是让人放弃行动的可能性而
成为最“浅显”的存在之力量（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２；ＷＬ：５０８，）：

就事实，从外在的假象而言，就像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所经
验到的一样，这些相对化与妥协不但有，而且还随处可见。在
真实的人之几乎每一个个别的重要的“采取立场”中，都有种种
价值领域（Ｗｅｒｔｓｐｈｒｅｎ）相交会且相互纠缠着。而在这个最固
有的意义下的“日常”（Ａｌｌｔａｇ）之让人变得肤浅的东西，恰恰就存
在于：人们不仅没有，更重要的是，根本就不想要意识到这部分
在心理上，部分在实用（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ｃｈ）上受到制约的“种种死敌式
的价值之间的混杂（Ｖｅｒｍｅｎｇｕｎｇ　ｔｏｄｆｅｉｎｄｌｉｃｈｅｒ　Ｗｅｒｔｅ）”；他宁可
逃避在“神”与“魔”之间做选择。
因此，科学作为天职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是在坚持对抗“日常性”中

常常包含的逃离价值的倾向才能将“日常”的义务变成价值选择的场
所。这些选择就是韦伯从柏拉图那里借用的“守护神”概念，它们决定
了灵魂的命运。在这样的“找到自己守护神”的转变中，“科学作为天
职”是这个转变在韦伯看来“朴实，简单”的关键。也就是说，日常在自
然中的无意义和流变，是在知识的光照下成为一连窜的有意义的选择。
科学的工作最终是为能做出选择的灵魂贡献了形式。因此，韦伯科学
学说中重要的德性，理智的清明，首先在韦伯那里仍然呈现了非常强的
行动的色彩（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２－５０３；ＷＬ：５０７－５０８）：

知识之树所结出的会打破所有人的愉悦（Ｄｉｅ　ａｌｌ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　Ｂｅｑｕｅ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但却无可回避的果实并非其
他，就是这样一种见识：既然我们对这些价值的冲突不可能置
若罔闻，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明白，那一个个的重要的行动，更
不要说是作为整体的人生，如果不应像一个自然事件
（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一样消逝，而是应被我们有意识地引导
（ｓｏｎｄｅｒｎ　ｂｅｗｕｔ　ｇｅｆüｈｒｔ　ｗｅｒｄｅｎ　ｓｏｌｌ），那么它便意味着一连
窜的根本的决定（ｅｉｎｅ　Ｋｅｔｔｅ　ｌｅｔｚｔｅｒ　Ｅｎｔ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ｅｎ），而通过
这些决定，灵魂也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也
就是说，它的行动和存在的意义（ｄｅｎ　Ｓｉｎｎ　ｉｈｒｅｓ　Ｔｕｎｓ　ｕｎｄ
Ｓｅｉｎｓ　ｈｅｉｔ　ｄ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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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似乎不成问题的价值感受力，那些鲜活的判断立场转化成
毫无生气，也无力承担价值的灰岩也并不困难。正是意识到这种困
难（或者说危险），韦伯关于价值的科学学说才在一个非常富有张力
的关于价值的社会行动（ｓｏｚｉａｌｅｓ　Ｈａｎｄｅｌｎ）中展开论说（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

１９９６：４４）。２１一方面，价值可以作为经验科学研究的事实，首先因为
它是在具体的价值判断情境中出现的，也就是和每个行动者对被行
动影响 的 事 物 的 好 恶 和 喜 怒 关 联 在 一 起 的 “实 践 性 的 评 价”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Ｂｅｗｅｒｔｕｎｇｅｎ）（韦伯，２０１３：４８１；ＷＬ：４８９）。２２如果不能成
为导致价值评价（Ｗｅｒｔｕｎｇｅｎ）的行动，那么价值（Ｗｅｒｔ）无从谈起。但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见，这些活生生的，具有具体行动情境的价值评
价完全可能带着很强的价值信念，但即使最纯粹的“意志”和“信念”
仍然不足以使行动者对抗取消价值的倾向。２３而不能找到类似新教
命题中重要的行动的“证成证据”（Ｒｅｃｈｔｆｅｒｔｉｇｕｎｇ）（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９；

ＷＬ：５０５），那么，所谓 “挺身面对”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也是空谈。不
能理性化的价值立场并不能从根本上区分价值和事实，那就意味着
具有根本理念意义的伦理问题很难不变成技术讨论。２４。

２１．事实上，韦伯的价值行动所包含的这两个面相，价值的多神论和价值的斗争，常常被认为
是自相矛盾。即使是身为韦伯同事和朋友的特洛尔奇也觉得韦伯将“相对主义”和道德上的
毫不妥协合二为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２００４）。

２２．韦伯在《价值自由》一文中讨论价值判断这个引起多方争论的术语，完全是为实践性上的
判断：将种种“社会性的事实”当做是实践上“值得期待”或者“不值得期待”所进行的种种实践
性的评价（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　ｗüｎｓｃｈｅｎｓｗｅｒｔ　ｏｄｅｒ　ｕｎｅｒｗüｎｓｃｈｔ）（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２；ＷＬ：４９９）。用韦伯用
来批驳形式伦理的著名的例子来说明，男女之情，“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激情（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现在则是一个价值”（ＷＬ：５０６）。在韦伯看来，这种价值判断的含义是，这种激情在没有成为
价值之前，是一种在当事人那里毫无疑问地具有价值感受的东西。但至于这种感受伦理上的
地位是什么，并不知道。很显然，韦伯并不认为处在激情阶段的男女知道自己在其中实现的
价值是什么，但他坚决反对将这种没有实现的价值视为行动者将彼此看做工具。

２３．一个“伦理上非理性的世界”（ｅｉｎ　ｅｔｈｉｓｃｈ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Ｗｅｌｔ）（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９；ＷＬ：５０５）。

２４．如果价值是能够被“可能之事的技艺”（ｄｉｅ　Ｋｕｎｓｔ　ｄｅｓ　Ｍｇｌｉｃｈｅｎ），或者对可能性的判断所
替代的，那么这判断的对象就不是价值立场了（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９；ＷＬ：５１４）。韦伯坚决反对科
学可以貌似“客观”地权衡不同的价值判断，然后找到一个政治家似的令各种立场可以接受的
“折衷价值”（ｓｔａａｔｓｍｎｎｉｓｃｈｅｓ　Ｋｏｍｐｒｏｍｉ）（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２；ＷＬ：４９９）。

因此，韦伯对行动的社会学奠基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彻底的
社会行动置于价值理性化之上来展开。在这个奠基之上，行动个体的
具体的价值判断，需要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才能接近价值的立场，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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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韦伯科学学说的对象从价值变成了价值的行动学说。２５价值的行动
学说的这两个部分的张力，是韦伯不同意从传统的伦理学说来看待问
题，而要从科学学说上寻找突破的重要原因。将经验科学嫁接上伦理
内涵，从而回避承担价值的行动如何可能（价值理性化的核心内容）这
个不可或缺的中间步骤，在韦伯看来恰恰剥夺了伦理的尊严。对这种
没有尊严的伦理化的批评贯穿了韦伯对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批
评。２６在深受历史学派影响的韦伯眼中，正是这种历史主义将承担价值
的行动变成了无法被理性化的“空隙”（ｈｉａｔｕｓ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

２５．韦伯在《罗雪与克尼斯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逻辑问题》这篇长文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
一篇（《克尼斯与非理性的问题》）中，已经论及了这个问题（该篇最初发表于《德意志帝国的立
法，行政与国民经济年鉴》（Ｊａｈｒｂｕｃｈ　ｆｕｒ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ｉ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Ｒｅｉｃｈ，１９０６年）。整个论文的术语虽然深受李凯尔特的影响，但核心的内容却
非常明确：如果用历史哲学的术语来说，一门科学 如 果 旨 在 以 “价 值 的 实 现”（ｄｉｅ
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ｕｎｇ　ｖｏｎ　Ｗｅｒｔｅｎ）作为自己的对象，那么它一定会将那些自己所进行的“价值判断”
的个体（ｄｉｅ　ｓｅｌｂｓｔ“ｗｅｒｔｅｎｄ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视为这个过程的“承担者”（ｄｉｅ“Ｔｒｇｅｒ”ｊｅｎｅｓ
Ｐｒｏｚｅｓｓｅｓ　ｂｅｈａｎｄｅｌｔ　ｗｅｒｄｅｎ）（ＷＬ：１１６）。

２６．关于韦伯对“历史学派”的新老代表（前者代表是施莫勒，后者则是罗雪和克尼斯）之间的
关系，可参见张旺山（２０１３：２２－３５）在译著中的导言（另参见Ｓｕｍｉｙａ，２００１）。在更广泛的思
想史意义上，韦伯和所谓政治经济学派的上一代学者的关系，通常是通过韦伯去研究威廉帝
制末期的德国思想的入手点（Ｋｒüｇｅｒ，１９８７；Ｔｒｉｂｅ，１９９５：６６－９０）。

罗雪（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ｏｓｃｈｅｒ）著作中的历史主义是韦伯科学学说早期批评
的重点。在韦伯看来，这种历史主义通向所谓“没有预设”的科学的路是
对价值的不开放。这典型地体现在它将各个文化民族（Ｋｕｌｔ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ｅｎ）
都被视为具有同样形式的生命周期的做法上。罗雪的“历史方法”是在
非历史的法则中存在着：它把所有在“理性化”中要处理的非常基本的非
理性都放回到韦伯非常不满的“有机体”统一性（ｄｉ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ｃｈｅ”

Ｅｉｎｈｅｉｔｌｃｈｋｅｉｔ）之上，通过预设的文化共同体来回避它必须说明的由个
体行动者的意义走向“有机价值”的过程。这一点可以说是自曼德维尔
（Ｍｅ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私人之恶，公众之善”（ｐｒｉｖａｔｅ　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以来
的倒退（ＷＬ：３３）。因此，在罗雪那里形成了一个包括民族在内的有机体
的矛盾：一方面，特定民族的价值形成并没有得到说明，另一方面，却又
将此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看做是天意般的安排（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　Ｆüｇｕｎｇ）
（ＷＬ：３３）。这在韦伯看来是将所谓的经验科学变成了宗教思维。而这
种变化和罗雪以过度的浪漫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冲淡了黑格尔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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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论大有关系。２７

韦伯亦认为，克尼斯（Ｋｎｉｅｓ）的“非理性”也相当程度地接受了罗雪
式的人格有机体观念，也同样用始于浪漫派的“民族有灵”（Ｖｏｌｋｓｓｅｅｌｅ）
说屏蔽了对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形成的说明，从而也是用更无思辨的宗
教思维取代了对价值形成的思考（ＷＬ：１４２－１４４）。因此，在韦伯看来，
之所以出现直接将文化价值的内容提到伦理的高度，从而事实上消灭
了伦理的尊严，是因为没有对价值进行批判研究的一个经验科学。只
有在罗雪和克尼斯式的“老历史学派”基础上重新建立这样“对理想和
价值判断进行科学上的批判”（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４；ＷＬ：１４９），才能重新恢
复我们对价值与伦理关系的思考。科学对于价值行动的重要，是因为
行动者是通过知识的果实才对自己的根本立场敞开的。这种敞开，被
洛维特（Ｌｗｉｔｈ，１９８２：５６－５７；６１）概括为开明（Ｕｎｂｅｆ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并将
其作为韦伯名下社会科学的真正内涵。

２７．“罗雪与其说是与黑格尔相对立，不如说是一种倒退（Ｒüｃｋｂｉｌ）。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沉
思以及首重历史思考则在他那里无影无踪了。取代其卓越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是一种相当原
始而简单的宗教思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某些过程的恢复，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
迈向科学研究的公正（Ｕｎｂｅｆａｎｇｅｎｈｅｉｔ），或者说是迈向———就用时下那些颇令人反感的说
法———‘没有预设’（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的进步（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如果说罗雪没能将其他
始自黑格尔的道路完成，则主要的原因是他没能如黑格尔那样明白‘概念与被概念掌握的事
情之间的关系’这个逻辑问题（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ｅｒ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　ｕｎｄ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ｅｍ）所具有的方法论的启示”（ＷＬ：４１－４２）。

２８．“在什么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在种种‘文化生活的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ｖｏｍ　Ｋｕｌｔｕｒｌｅｂｅｎ）
领域里面毕竟是有‘客观有效的真理’（ｏｂｊｅｋｔｉｖ　ｇｕｌｔｉｇｅ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ｅｎ）的？”（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２－
１７３；ＷＬ：１４７－１４８）

因此，不经过价值关联而直接将经验科学的内容变成某种伦理，特
别是基于某种文明有机体的伦理实质是漠视了具体而纷繁的价值判断。
韦伯将之和宗教类比。在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写作的《社
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１９０４，以下简称《“客观性”》）这
篇文字中，韦伯继续了他对罗雪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中没有尊
严的伦理化的批评。作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除旧布新的领导者之一，韦伯在文章
的一开始就指明了文化领域的科学与真理之间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源于
文化生活的科学根本上是从实践性的观点出发的。２８表面上，韦伯继承
了历史主义原则出现后形成的看待“应然”（ｄａｓ　Ｓｅｉｎｓｏｌｌｅｎｄｅ）方式，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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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然”既不应该和不变的“自然”，也不应该和必将发生的未来结合。
然而，韦伯认为，这样一来的伦理———也就是关于应然的学问———丧失
了形式规定，恰恰丧失掉了“伦理律令”所应该具有的尊严（ｄｉｅ　ｓｐｅｚｉｆｉｓｃ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ｔ　ｄｅｒ　ｅｔｈｉｓｃｈｅｎ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变成了没有经过理性化的文化价值，

一种被演化论和相对论支配的价值理论（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３；ＷＬ：１４８）。

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韦伯对克尼斯发展出的历史主义的批评与
对施莫勒（Ｇｕｓｔａｖ　Ｓｃｈｍｏｌｌｅｒ）的批评形成了更强的一致，在破掉历史学
派之历史主义的基础上为新的价值学说垫定了基础，这个奠基是通过
对习俗之自明性的解说来实现的。在对老历史学派的批评上，韦伯的
潜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不经过个体可承担的价值行动的文化
共同体，如果伦理是和活生生的价值有联系的，那么是不是意味任何明
确而一致的价值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明证性（Ｅｖｉｄｅｎｚ）的伦理？在
实践中贯彻其价值观的人，即鲜活地贯彻着自己价值允诺的行动者，是
否在伦理上都具有同样的尊严？这是韦伯思考“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
表人物施莫勒学说的入手点。２９

２９．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５；ＷＬ：５０１）特别强调了收入《国家科学手册》（Ｈａｎｄｗｒｔｅｒ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第三版，第八册）的施莫勒关于国民经济学的文章。

和施莫勒一致的是，韦伯并不认为行动者的价值判断有着极其分
散的主观特性，比如我们完全可能在判断某人是不是流氓的时候取得
比“残碑”之文字的释读大得多的一致意见（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５；ＷＬ：５０１）。

但是，与施莫勒相反的是，韦伯认为价值的经验科学恰恰要在看到这些
习俗上的一致意见（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ｌｅ　Ｅｉｎｍüｔｉｇｋｅｉｔ）的时候，拒绝将之视
为经验上的真，也就是将“习俗上的自明之物”变成问题（ｄａｉｈｒ　ｄａｓ
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ｌｌ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　ｚｕｍ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ｒｄ）（韦伯，２０１３：

４９５；ＷＬ：５０２）。这种自明给予的道德尊严不能成为一个伦理要求。

对习俗的问题化在韦伯那里意味着对习俗的理解本质上是对异己
经验的通感（ｅｉｎｆüｈｌｂａｒｅｎ）（ＷＬ：１１６），也就是一个个体对成为价值判
断对象的文化、时代和艺术平等地予以的同情之理解。这种理解会唤
起行动者心中对上述对象的整体感（Ｔｏｔａｌｉｔｔｓｇｅｆüｈｌｅ）（ＷＬ：１１９），但
这样的“整体感”只是被唤起价值感受的人对这些具体对象的感通之
心，韦伯很清楚，这样的感通之心，无法历史化，因为它既不能进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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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归因（ｋａｕｓａｌｅｎ　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ＷＬ：１２２），也不能回
到历史中创造这些对象的人的感受和心态（ＷＬ：１２３）。３０但恰恰是在解
除了这种“整体感”的历史性之后，韦伯关注的问题是这种通感对于价
值关联性的解释（ｗｅｒｂｅｔｚｉｅｈｅｎｄ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当人们
不将这种感受力当做是有效的历史事实来接受的时候，它和我们的关
联就在于“‘我们’要找出在其中可能‘实现了’的‘价值’”。３１恰恰是实
现我们的价值感受力，将其从通感变成实在的价值的起点。而提出这
个问题的前提，正在于这个被唤起的，但并不属于我们内在生命的通
感，其实乃是“自我为目的”（Ｓｅｌｂｔｚｗｅｃｋ）。它是要找出在这些唤起价
值感受的“整体感”的对象之中，究竟实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只有清楚
这种实现是什么，类似“新教伦理”这样的类型化的概念才会从一个朦
胧的同情之理解的对象，变成一个给特定的价值赋予形式的存在。不
难看出，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路径和罗雪和克尼斯那里吸收浪漫派的
人格与共同体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它解除了习俗和传统
贴近个体的那种自然基础，转而将其变成了个体行动者“发现”价值的
过程。这种“发现”的陌生化力量和再造价值的力量是成正比的。

３０．这两点也是韦伯在和历史学者迈耶论辩中所写作的文章《“文化科学的逻辑”中的一些批
判性问题》开始部分论述的内容。

３１．此处韦伯的原文是ｄｅｒ“Ｗｅｒｔｅ”ｗｅｌｃｈｅ“ｗｉｒ”ｉｎ　ｊｅｎｅｎ　Ｏｂｊｅｋｔｅｎ“ｖ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ｔ”ｆｉｎｄｅｎ
ｋｎｎｅｎ）（ＷＬ：１２２）。

３２．关于这一点，参见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ｈｎｂ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８：２７－３５）。

至此，我们简略讨论了韦伯在其科学学说写作早期的一项核心的
工作，即批评受浪漫派概念影响过重的历史主义。这部分的批判工作
和韦伯对早期德国社会学中的浪漫派风格的影响密切相关。３２在韦伯
看来，这种历史主义没能包含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关于理性和行动最
重要的成就，因此特别不能将面向价值开放的理性行动置于个人身上。
韦伯尤其不认为有机体理论———无论是文明还是国家———中有形成承
担价值之行动的可能。但在这部分批判中被作为伪伦理学说的文明和
传统的问题，仍然停留在韦伯对价值的思考之中。对价值的“通感”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在“立”的方面，韦伯如何重构
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价值但又绝不使其仅仅停留于价值感受的行动力
呢？对韦伯来说，真正的社会行动发生的空间，就是处在信仰和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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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着无穷人造物的价值的世界，其中科学如何研究价值，如何使
得我们现代人保持洛维特所说的对价值的开明，是韦伯科学学说面临
的真正挑战。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这两篇
作品的解释来理解韦伯的思路。

三、观念类型与价值关联的重建

３３．韦伯称之为概念的决疑术（Ｋａｓｕｉｓｔｉｋ　ｖｏ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指的是穷尽性地去掌握抽象概念层
面上的因果关联（韦伯，２０１３：１９９；ＷＬ：１７４）。

　　面对上述挑战，韦伯科学学说的重要尝试之一，就是阐明科学的工
作如何连接前文所说的价值行动的两个具有张力的方面，即价值的判
断和价值的理性化，从而说明科学如何为价值的行动奠定新的基础。

在《“价值自由”》和《“客观性”》两篇文章中，韦伯都给出了此工作最重
要的一些步骤。

在《“客 观 性”》的 文 章 中，知 识 是 从 活 生 生 的 生 命 实 在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出发，在法则与概念这些假设性的知识手段
的协助下３３，对生命实在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理解。而这种理解将具
备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发生）的维度，并且也将为理解新的生命实在准
备方向（韦伯，２０１３：１９９－２００；ＷＬ：１７４－１７５）：

如果 我 们 想 要 对 这 个 个 体 性 的 集 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
Ｇｒｕｐｐｉｅｒｕｎｇ）“在因果上加以说明”，则我们总是必须追溯到
其他的，完全同样具有个体性的集合上，我们将由这些集合出
发———当然会利用那些（假设性的！）“法则”，即概念———来对
这些集合加以解释。而确立这些“法则”和“因素”无论如何只
是一连串使我们得以获得我们所追求的知识的工作中的第一
步工作。对上述“因素”在历史上如何聚合成此个体，以及这
样的聚合的方式导致的具体的，富有意义的“共同作用”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ｗｉｒｋｅｎ）的分析，对具有规定性的陈述（ｏｒｄｎｅｎｄ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特 别 是 能 让 这 种 “富 有 意 义”之 特 质
（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ｋｅｉｔ）为什么会产生和如何产生变得可以理解
（Ｖｅｒ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ｍａｃｈｕｎｇ）的工作，则是第二步工作的课题……

对这些聚合之种种个体性的，对现在而言富有意义的个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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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就其形成过程尽可能地去追溯，以及由从前的，同样也是
个体性的种种组合对这些聚合进行历史性的说明，则是第三
个课题。最后，对可能的种种未来组合进行评估，则是一种可
以想到的第四项课题。
在《“价值自由”》中，韦伯将这个工作分为四步。这工作的出发点

是具体的，相互对立的意见，通过对意见背后的价值公理的阐明，进而
说明这一价值公理所能实现和不能实现的经验性的限制，为思考价值
公理本身或者对其作出改变提供方向（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５－５０６；ＷＬ：５１０
－５１１）。

ａ）　找出那些互相对立的意见所依据之最终的，在内在上“相一
致”的价值公理（Ｗｅｒｔａｘｉｏｍｅ）……（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任
何事实知识（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这一过程类似逻辑那
样“产生效力”（ｇｉｌｔ）。

ｂ）　使行动者看到（其所持的）“评价性的立场”将在该价值公理
下演绎出的种种后果。如果人们以，并且只以这些价值公
理作为对种种事实性的事态进行实践性评价之基础的话。
这种演绎就论证而言固然是纯意义上的，但相反地，它却也
必须结合种种经验上的确定，以便对那些可能会被实践性
地评价的经验性的事态（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ｅ），提供
尽可能穷尽的决疑术（Ｋａｓｕｉｓｔｉｋ）。

ｃ）　确定……“评价性立场”由于１）受限于某些特定的，不可避
免的手段的约束性；２）某些特定的，并非直接想要的副结果
的不可避免性，而产生的事实的后果。……因此之故，他那
在目的、手段与副结果之间所进行的价值决定，对他本身也
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并且丧失了对其他人的强制力
（ｚｗｉｎｇｅｎｄｅｒ　Ｇｅｗａｌｔ），

ｄ）　某些新的价值公理以及可以由此导出的种种公设受到了拥
护，而它们是某一实践性的公社的拥护者当初没有注意到
的。

对比这两篇写作时间相隔十年的文章，两文共同之处是，具体的实
在和具体的价值评断都需要通过知识工作才变得可以理解。这个知识
的起点，无论是价值的公理，还是“概念的决疑术”本身没有经验性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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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经验性的事态要通过对知识触发的理性化才能通向意义和背后
的价值立场。而行动者明白其对经验的实在所以感兴趣（也就是在具
体价值上被触动），也就需要面对这样的兴趣的由来。只是这个由来包
含了令他自己未必情愿面对的“现实”（手段、副结果和新的价值）。而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最初只是触动自己的现实，则意味着行动者对看似
具有强制性的经验，或者看似具有必然性的事实，所获得的自由（上述

ｃ部分的工作）。两个文本都肯定了通过“知识”而获得的这种自由，而
其实质就是通过目标—手段，以及目标—后果之间的两个因果关系去
思考目标。

而两文不同的是，在较早写作的《“客观性”》中，韦伯的核心工作仍
然是历史个性的构成和发生。“理解”的工作虽然摇摆在经验和规范之
间，但重心还是在前者。而在《“价值自由”》的文章里，韦伯则认为，一
旦“价值判断”的立场在知识构造出的自由中变成了问题，一定是理性
地导向根本价值立场变化的前奏。其科学学说的中心，从历史个体的
“意义”如何被理解，变成了这种“理解”如何导致价值观的改变。

３４．这是韦伯借用小说家魏谢（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Ｖｉｓｃｈｅｒ）的说法（韦伯，２０１３：２４１；ＷＬ：２１４）。

如果说科学学说处理的价值具有（实践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理性化
两个基本面向。那么两文的根基都落在了价值关联（Ｗｅｒｔ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即“将实在物关联到价值上”（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　ｖｏｎ　Ｒｅａｌｉｔｔｅｎ）这个基本命题
上（韦伯，２０１３：５０６；ＷＬ：５１１）。在《“客观性”》中，韦伯将自己的科学研
究的立场视为经验研究者（Ｓｔｏｆｆｈｕｂｅｒ）和观念研究者（Ｓｉｎｎｈｕｂｅｒ）之
间。３４在《价值自由》一文中，韦伯则认为科学通过两个基本路径促使行
动者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敞开，即价值的经验性学问（ｅｍｐｒ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和价值的哲学性学问（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韦伯，

２０１３：５０３；ＷＬ：５０８）。表面上，《价值自由》对于这两个面向的推进非常
明显，但如果进一步对比韦伯在两文中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概
念和论证手法有相当的交叉，较早写作的《“客观性”》事实上奠定了韦
伯科学学说处理价值关联的基础。本文余下的部分将对此加以讨论。

１．对价值的经验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韦伯有关研究价值的经验科学。具体的价值判断遭

遇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事实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后果与价值本身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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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也就是说，价值实现的后果与促使它实现的手段，都可能完全不在
价值存在的价值域中。因此我们对价值的确认，不能让其手段和后果
变得正当（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６；ＷＬ：５０２）。在《“价值自由”》中，经验科学必
须将价值判断视为前提（ａｐｒｉｏｒｉ），讨论的是促使价值实现的手段，及
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在韦伯的意义上“经验性”地看待价值判
断，研究价值判断首先悬置了价值判断的正当性，而从实现我们的先定
目标最不可或缺的手段，以及最可能出现的后果来权衡我们是否愿意
承担这样的目标。对价值的理解，首先是手段与目标，以及目标与后果
这两重因果性的分析。不过韦伯提醒我们，价值的技术性批判虽然探
究的是手段，但这一批判恰恰是围绕着目的的选择，而不是手段的选择
而发生变化的（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４；ＷＬ：５０１）。

在《“客观性”》一文中，这一分析被韦伯视为技术性的批判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Ｋｒｉｔｉｋ）（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５；ＷＬ：１５０）。它指的是在目标、手
段和后果之间的权衡中考虑价值。首先，研究价值要回到人的行动当
中去，而这种行动的第一个范畴，就是目的—手段。在目的给定的前提
下，价值作为我们实践中想要的东西，源于它作为手段的合理性。而这
个合理性为何，是科学的第一个评价的对象。不过，韦伯强调，从手段
出发，我们才可以对被给定的（ａｕｆｇｅｇｅｂｅｎ）目标本身进行经验性的评
价。正如上文所说，围绕着“手段”的经验在韦伯那里是对“目标”的改
变的第一重动力。

科学对价值研究的第一步，实际上是彻底指向“现在”的经验性。
这样的判断带着非常强的“非发生”的特点：对行动的经验判断其实不
是从它产生的历史时刻，而是从它指向未来的倾向来进行的。换而言
之，上述围绕手段而产生的改变“目标”是在韦伯所谓技术性批判的含
义上改变价值的第一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在“现在”，而不可能
在别的历史时刻产生基本的价值感受。这个价值的感受是和“技术批
判”意义上的行动绑定在一起，也就是与“当下”的合理性并存的。

与这一技术性批判相对应的行动者形象，是一个具有责任感且有
反省意识（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的人。而其带着责任感去反省的对象之
一，就是价值冲突。因为技术性的批判可以预见到，一个目标的实现会
伤害到别的价值（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５；ＷＬ：１５０）。因此，行动和不行动，本
身就带有对某些价值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就是对某些价值的反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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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最直接的行动的逻辑上的价值之内涵。我们通常所说的，行动者
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自行选择立场，很大程度上皆是在对价值的技术
性批判中实现的。

秉承目的—手段思考的技艺之学（Ｋｕｎｓｔｌｅｈｒｅｎ）的前提并不是取
消价值，而是价值被给定，或者说取消托尔斯泰式的问题（韦伯，２０１３：

２１１；ＷＬ：１８６）。在此前提下，技术性的进展其实和理论发展的扩展高
度相关甚至相一致，因为此前提下的个例都将或难或易地成为法则下
的个案，成为理论扩展的例子。但韦伯那里生产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础，
历史个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ｕｍ），则不会出现。

２．对价值的理解
在 《“价 值 自 由”》中，韦 伯 很 明 确 地 认 为，被 作 为 预 设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的实践性目的，或者说“事先确立的目的”（ａｐｒｉｏｒｉ
ｆｅｓｔｓｔｅｈｅｎｄｅｎ　Ｚｗｅｃｋ）并非等同于经验事实上的价值。因为能被预设
的目的，常常简单到不需要为之讨论什么实现的手段了。相反，经验中
的价值，不仅可能并不为行使判断的人所清楚地知道，也会因为对手段
的摸索而发生变化，表面相同的目标，完全可能“出于极不相同的根本
理由（ｖｅｒｓｃｈｉｅｄｅｎｅｎ　ｌｅｔｚｔｅｎ　Ｇｒüｎｄｅｎ）而被意愿着”（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４；

ＷＬ：５００）。一言以蔽之，无论活生生的判断性立场多么明确或者“自
然”，它既不是科学要把握的价值，也不是真正的价值行动要承担的价
值。韦伯相信，价值不会停留在科学的技术性批判那里真正原因就是
（被期待）行动的人的理性不会将价值停止在先在目标之上。价值不能
被先定地知晓，与其说是科学的价值学说的动因，不如说是人的行动的
动力。科学 理解价值 承担，需要我们 建立 对价值 判 断 的 理 解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而这种方式是从“期待”和“不期待”之类的明确但无法照
见自己的评价立场出发的。

在《“客观性”》一文中，对价值的理解首先意味着对前述“技术性”
批判中的“目标”本身的意义进行认识（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　ｄｅｓ
Ｇｅｗｏｌｌｔｅｎ　ｓｅｌｂｓｔ），这是对目的本身的理解（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５；ＷＬ：１５０）。
在这个理解中，精神性地理解（ｄａｓ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　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作为价值判断
的奠基的种种观念乃是关键。换而言之，就是去理解我们用来塑造价
值观的理想。在韦伯看来，我们预设的目标或者价值观，需要在这些作
为最终的公理（ｌｅｔｚｔｅｎ　Ａｘｉｏｍｅ）的理念之前被自省（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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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Ｌ：１５１），从而让行动者认识到，具体的判断之下，我们最终是用什么
来安排我们好恶，以及为实现这些好恶的行动。以最高的价值立场来
反省自己的价值判断，是行动者将之视为客观上有价值的前提（韦伯，

２０１３：１７７；ＷＬ：１５２）。而将价值判断与这些最高的价值联系起来，在韦
伯看来是“人格”（Ｐｅｒｓｎａ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形成的基础。只有能将人格和具体
的价值联系起来，人格才具有改变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韦伯称之为人
格的“尊严”（Ｗüｒｄｅ）（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７；ＷＬ：１５２）。具有人格的尊严也
就意味着在对抗人生的种种艰难之中维系和发展其价值观。正因为人
格中最内在的元素（ｊｅｎｅ　ｉｎｎｅｒｓｔ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和
将价值判断回溯到根本价值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韦伯用人格来描述
在辩证批判下的行动者的形象，也就是相信价值，为了价值而坚决行动
的人。

但在韦伯看来，即使比技术性批判更深的，更能逼近根本价值立场
的追问揭示了具体判断背后一个根本的立场，但仍然是就“意义”而言
的（Ｓｉｎｎｕｎｄ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７；ＷＬ：１５２）。这种意义实际上
是一个文化的理想（Ｋｕｌｔｕｒｉｄｅａｌｅ），而并不是价值立场的正当性
（Ｇｅｌｔｕｎｇ）。因此在这种更为深刻的“自省”面前，个人的良知仍然是自
由的。而更悖谬的是，正是“科学”使得人们在“知道”了这些公理的同
时也获得了这个“自由”的。即因为具体判断背后的价值的“公理”只能
是通过知识（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获得的，我们才可能获得选择信奉或者不信
奉此立场的自由。知识之果实也就意味着，这个被科学揭示出来的道
理，并不具有强制发起行动之律令的力量。这二者的不可分，是韦伯那
里科学学说重要的挑战。既然科学能够揭示出比具体的价值判断处境
更根本的“公理”，那么，为什么科学在事关一个人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上
还是提供不了根本的保证呢？

３．价值的观念类型
韦伯对此的回答是现代社会科学流传最广的结论：一门经验科学

无法教任何人“应该如何”（ｗａｓ　ｅｒ　ｓｏｌｌ），而只能教人“他可以怎样”
（ｗａｓ　ｅｒ　ｋａｎｎ），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什么”（ｗａｓ　ｅｒ
ｗｉｌｌ）（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６；ＷＬ：１５１）。“可以怎样”和“想要什么”，分别对
应于上述“技术性批判”和“辩证性批判”建立起来的目的—手段关系以
及文化价值。韦伯的这一说法所讲的“应该如何”，指的是伦理律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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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上的应然的区别，也就是说，伦理律令是无法推导出每个人生
活的文化内容（Ｋｕｌｔｕｒｉｎｈａｌｔｅ）的应然的（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９；ＷＬ：１５４）。

因为这种区分，韦伯怀疑将文化科学的“意义”赋予种种伦理意义上的
“尊严”———也就是无条件的正当性（Ｇｅｌｔｕｎｇ）的做法，认为后者实际上
是将科学变成了教派的教义学。３５

３５．这种价值的经验科学不能决定的正当性（Ｇｅｌｔｕｎｇ），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有着种种在韦伯
看来很诱人的假象：大部分社会政策难道不是从那些理所当然的目的出发的吗？它们岂不是
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吗？而且，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同时意味着对冲突背后的规范意
义视而不见，因为在针对理所当然的价值进行的分歧和纷争，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技术性分歧，
或者是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导致的冲突（韦伯，２０１３：１７８－１７９；ＷＬ：１５３）。韦伯强
调的是，个体的世界观主张和阶级利益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Ｗａｈｌ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

文化意义的这种“非伦理”性，和每个人具有的这种良知的自由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知识在根本上不能完全决定正当性，这意味着只有
行动才能创造意义。在背负文化价值的行动的争斗之中，而不是价值
和非价值的争斗中，文化理想才能最终实现。“那些最强烈感动我们的
最高的理想，永远都是在和其他理想的争斗中实现的，而这些理想对他
人而言，就和我们的理想对我们而言那样，是同样神圣的。”（韦伯，

２０１３：１８０；ＷＬ：１５４）在韦伯看来，文化价值恰恰因为不具备伦理律令的
合理性，才构成了驱动行动的重要知识动力（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ｔｒｉｅｂ）（韦伯，

２０１３：２０７；ＷＬ：１８１）。这个动力不会着落于对文明的先验判断上
（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也就是特定文化是不是有价值的判
断，而是着落于有着价值信念的行动者身上，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文化
的人”（Ｋｕｌｔｕｒｅ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文化价值的力量，乃至神圣性，体现在为它
而争斗的人身上，而不是文明比较的结果上（韦伯，２０１３：２０６；ＷＬ：１８０
－１８１）。

我们是“文化人（Ｋｕｌｔｕｒ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这意味着我们将带
着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立场（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并赋予世界一个意义
的能力和意愿。不管这个意义是什么，它都会让我们在自己
的生活中以之为基础，对人的 共 同 生 活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ｉｎｓ）的某些现象加以判断（ｅｕｒｔｅｉｌｅｎ），并对这些
我们作为有意义（ｂｅｄｅｕｔｓａｍ）的现象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
立场。不管这些立场是什么，这些现象对我们而言都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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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义（Ｋｕｌｔｕ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的，而对这些现象的科学的兴
趣，也完全建立在这些意义上。
因此，韦伯将他致力于寻求的科学视为“对经验实在所做的思想上

的安排”（ｄｅｎｋｅｎｄｅ　Ｏｒｄｎｕｎｇ　ｄ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韦伯，２０１３：

１７５；１８２；ＷＬ：１５０；１５６）。这种安排既然要去推动科学，在他看来科学“应
该是一个让人追求的真理”（韦伯，２０１３：１８２；ＷＬ：１５６）。他包含了两个义
务：认识事实上的真（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与实现自己的理想（Ｉｄｅａ）（韦伯，２０１３：

１８１；ＷＬ：１５５）。恰恰是对这两个义务的区分而不是混淆在韦伯看来是
他所致力于的社会科学应该有的性格。韦伯想象中被这一新杂志凝聚
在一起的同行，也是那些活生生地对这个杂志的性格有感受力的人。在
这种性格中，特定的实践问题和他们的理想发生矛盾和冲撞的时候，也
是他们将研究兴趣投入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韦伯，２０１３：１８４－１８５；ＷＬ：

１５９）。韦伯期待，汇聚到这份新杂志周围的人，具备这样性格的学者是
“思想着的研究者”（ｄｅｒｄｅｎｋｅｎｄｅ　Ｆｏｒｓｃｈｅｒ），也是“充满意念的人”
（ｄｅｒｗｏｌｌｅｎｄｅ　Ｍｅｎｓｃｈ）。尽管韦伯对这样的性格在当时的德国的前景没
有足够的乐观，他仍然相信他们能够从服从理想和服从事实的两个义务
之间，找到最大的合力（韦伯，２０１３：１８３；ＷＬ：１５７）。３６

３６．张旺山（２０１３）将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译为“无心志性”，此处作“没有信念”。

必须向读者（以及———我们再度要说———尤其对我们自
己）交代清楚：是否以及在哪里“思想的研究者”停下来了，而
“充满意念的人”则开始说话了；在哪里论证是诉诸知性的，而
在哪里论证是诉诸感觉的。“对事实之科学性的说明”与“评
论性的论理”（ｗｅｒｔｅｎｄｅｓ　Ｒａｉｓｏｎｎｅｍｅｎｔ）之经常的混淆，迄今
为止，在我们这门专业的研究工作中固然流行最广，但也是危
害最剧的独特性之一。前面的论述所针对的，乃是这种混淆，
而不 是 反 对 “挺 身 坚 持 自 己 的 理 想”（ｅｔｗａ　ｇｅｇｅｎ　ｄａｓ
Ｅｉｎｔｒｅｔｅｎ　ｆüｒ　ｄｉｅ　ｅｉｇｅｎｅｎ　Ｉｄｅａｌｅ）。 “没 有 信 念 ”
（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与“科学上的客观性”，并无任何内在
的亲和性。
但是，这种驱动学者进行科学之研究的价值观，在韦伯看来，虽然

是文化科学的自然，但绝对应该和“人格说”区分开来。在本文中，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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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格学说”的内涵没有太多的思考，相当程度上认可了“人格因
素”（ｄａｓ“Ｐｅｒｓｎａｌｉｃｈｅ”）和研究的价值选择之间是一回事情（韦伯，

２０１３：２０７；ＷＬ：１８２）。因此，科学的客观性在这篇文章中是思想的规
范，是对所有“想要”求真的人都同样有效的东西。比起十余年后成文
的《“价值自由”》和《科学作为天职》，韦伯的这篇文章更像是只为那些
科学的“志业者”而写的，而没有去讨论科学作为天职本身的含义。对
写作这篇文章的韦伯来说，只要“志业者”的思想没有僵化，他们就能拥
有永不枯竭的“思想关联”（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ｎｇｅ）（韦伯，２０１３：

２１０；ＷＬ：１８４），这些思想的关联才是使客观性成为一种创造能力的始
源。

３７．韦伯针对历史学家迈耶（Ｅｄｕａｒｄ　Ｍｅｙｅｒ）的科学学说论文中，即强调了这一点，他批评迈
耶直接将法则实体化为历史个体（韦伯，２０１３：２５９－２６０；ＷＬ：２３０）。

那么，韦伯所要建立的这种科学，这种能最大程度地区分服从事实
与服从理想，从而将科学与“无信念”以及虚假伦理区分开来的事业，对
从事科学的人，意味着什么样的行动的意义呢？

在整篇文章中，韦伯的核心论证是“客观性”来自于社会实在的性
格，也就是历史个体的生成，而不是法则。没有对历史个体的研究，也
就无法实现上述有意义的科学研究。这样的客观性并不是将实在的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化约到普遍的（Ｇｅｎｅｒｅｌｌｅｎ）。韦伯特别强调了归因的问
题（Ｚｕ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ｓｆｒａｇｅ），其实质是具体的因果关联，是找出对我们特别
具有价值关联和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要素之间的源流关系。３７相比于这
个目 的，对 “缘 起”的 法 则 的 认 识 （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ｖｏ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ｕｓａｃｈｕｎｇ）是认识的手段（韦伯，２０１３：２０４；ＷＬ：１７８）。简言之，这个
客观性最终是要寻求对社会性的实在物的知识（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ｄｅｓ　ｓｏｚｉａｌ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ｎ），而不是对法则性的认识。但韦伯也并不认为材料自己可
以给学者天然的观点，因为学者深深依赖他无意识的价值观点来探讨
材料，“由某种绝对的无限性中找出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２０１３：

２０７；ＷＬ：１８２）。这种抽象—理论方法 （ｄｉｅ “ａｂｓｔｒｋ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ｅ）代表着韦伯所谓的文化科学中的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ｕｓ）。

这种自然主义的核心是抽象—理论的方法与经验—历史的研究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之间的僵硬对立（韦伯，２０１３：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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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Ｌ：１８７）。
韦伯的观念类型的方法（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ｕｓ）中的观念，指的是作为历史现象

的观念（Ｉｄｅｅ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ｒ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ｅｎ），也就是从大堆混乱而分离的现
象中挑选出来的个别现象，整合成一个本身具有一致性的思想图像，这
个图像是一个乌托邦（韦伯，“客观性”：２１７；ＷＬ：１９１）。３８而这样的图像，
就是揭示某种社会实在的“观念性”的努力（韦伯，２０１３：２１８；ＷＬ：１９２）。
韦伯的问题是，我们对诸如“资本主义式样的文化”的事物提出不同的观
念努力，而每一个被提出的观念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当的陈述。

３８．这也是韦伯首次使用这个说法。韦伯在后文指出，此处的“观念”一词，具有“理想”和“理
念型”两个非常不同的含义，而且这两个含义还具有张力，因为“理想”具有想脱离这个理想
型，即脱离实在的约束力来表白自己的倾向（韦伯，“客观性”：２２６－２２７；ＷＬ：１９９－２００），张
旺山（２０１３）在译文中很准确地呈现了这一点。韦伯在本文中恰恰要强调的是二者在学术中
的“合”，即通过理念型，将经验实在关联到“理想”的过程。在韦伯看来，科学是独一无二实现
这个关联的地方，但这需要学者有一种责任感般的自我控制，笔者后文会谈到这一点。基于
此，本文没有遵从更为通用的“理想类型”的译法，而是使用了“观念类型”。

韦伯将观念类型用在了他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研究之中。作为纯粹
的观念—逻辑建构，观念类型试图捕捉实在所包含的价值内涵，那些不
能被给定，但却对研究者具有独一无二之文化意义的内涵。观念类型
通过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个体与这种价值内涵关联起来，建立了认识价
值的独特的门径。韦伯将这种门径视为发生性的（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ｅ）（韦伯，

２０１３：２２０；ＷＬ：１９４）。例如，有关教派精神如何改变了现代文化的机
制，在韦伯看来，将此改变的机制作为定义“教派”的依据。是因为这个
定义里面表述的是对研究者来说导致教派之形成的最典型的条件，韦
伯在后文针对“交换”的例子里面称这种定义为观念构造类型的条件的
判断（Ｕｒｔｅｉｌüｂｅｒ　ｄｉｅ“ｔｙｐ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也就是说“发生性的性
格”（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和观念类型的成立是同步的。而能够形成
这个条件的判断，研究者才能表达出经验实在触发研究者的文化价值
关切的机制。观念类型本身不是价值观，而是通过观念类型去观察实
在的过程。观念类型的内容并不是价值观，而是价值观在具体实在中
被触发的过程，是文化的意义和经验独特的关联。在韦伯看来，这个概
念也是维系观念和实在之间界限的最好方式。

和韦伯全文的论述逻辑一样，观念类型对科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
在于厘清这一界限。而没有对这一界限的澄清，韦伯认为纯粹的经验

·１８１·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研究（比如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一直在使用某些类似的观念建构而不自
知。３９但没有观念类型去标记观念和实在的界限，更大的问题是将观念
当成直接在现象背后作用的“实在的”历史力量。这个倾向和将具体的
因果关系当成法则一样，都是对生活在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行动者的异
化，其实是理论者自身觉得自己掌握了永恒智慧的幻觉。支配时代和
人的伟大观念的力量，会有非常不同的发生形态，也会散乱地在历史上
的不同行动者身上发生。观念类型当然是“人为”的观念命题，但因此
是我们得以重返创造历史的那些力量和人的路径（在韦伯那里也许是
唯一的路径）（韦伯，２０１３：２２４；ＷＬ：１９７）。上文中韦伯所说的“意义必
须创造”的含义，正体现在这里。４０

３９．韦伯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序）的诗句“每个人都看见他心中想到的东西”（Ｅｉｎ　ｊｅｄｅｒ
ｓｉｅｈｔ，ｗａｓ　ｅｒ　ｉｍ　Ｈｅｒｚｅｎ　ｔｒｇｔ）来表达这一点，也就是说，“说生活的语言”（Ｓｐｒａｃｈｅｄ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
恰恰依赖于陈述者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是从什么角度才获得对相关事实的意义（韦伯，

２０１３：２３６；ＷＬ：２０９）。

４０．“观 念 类 型 作 为 经 验 存 在 的 历 史 性 的 阐 述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
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ｅｎ），价值总是相对，而且是在问题化中的。但其作为测量和比较实在的概念性的
工具（ｂｅｇｒｉｆｆｌｉｃｈｅ　Ｍｉｔｔｅｌ　ｚｕｒ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Ｍｅｓｓａ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其对启发研究和
激发系统性的论证都具备极高的价值。”（韦伯，２０１３：２２５－２２６；ＷＬ：１９８－１９９）。

四、结语

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和《“价值自由”》中借用老穆勒的话所描述
的只是作为行动起点的 “多神论”（Ｐｏｌｙｔｈｅｉｓｍｕｓ）。它也正是韦伯在
《科学作为天职》中所谓的要“依据‘终极的意义’（ｌｅｔｚｔｅｎ　Ｓｉｎｎ）来解
释”，但无法被科学证明（ｂｅｗｅｉｓｅｎ）的起点（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２·Ｉ／１７：９３）。
然而如何实现“依据终极的意义来解释”，则是这样的起点本身无法提
供的。正因为和每个人最真切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判断给我们的
价值感最为直接，所以对所有立场的不开放或“中立”才是韦伯价值学
说看来最不可接受的虚假伦理。但这个最初“不成问题”的价值感受，
只是完成了对“没有价值”———现代人最不能承担的后果———的初次抵
制，它并没有力量去继续斗争，因为“真切感”自身并没有继续“求真”的
能力。而丧失了这一能力，似乎处于价值形成核心的生活，在韦伯那里
一定将成为泯灭价值生成的第一重铁幕。《科学作为天职》以此论述开
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也以此论述结尾。如果我们要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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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想要的价值是什么，那么我们将付诸的行动必须正视并克服“多神
论”这个起点，价值的行动必须找到一个不同于多神论的新的基础。

在韦伯著名的批评者那里，多数都认为韦伯找到的新基础本就是
一个充满悖论的个性学说。其核心的悖论在于，这个最能成就理性化
生活的方式，也是最彻底的释放非理性的路。卢卡奇的“资本主义精神
的二律背反说”（Ｄｉｅ　Ａｎｔｉｎｏｍｉｅｎ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Ｄｅｎｋｅｎｓ）将韦伯那
里新教式的价值行动与这种深深包含在“日常义务”中的精神危机联系
在了一起。入世禁欲主义之下种种针对理性化的世界的努力和工作，

无论是价值还是责任，都只是纯粹精神性的劳作，反过来只会加深这个
世界的无意义。但作为“整体性”的理性主义，这种精神劳动消除了理
性世界“不能把握”的彼岸和“不配理性化的”经验的存在与理性世界之
间的边界。但后果是“非理性”获得了此前“局部”的理性体系那里完全
没有的整体意义（卢卡奇，１９９６：１８１－１８５）。也因为如此，种种系统化安
排生活的道路在卢卡奇看来一定是释放“非理性”而不是消灭它们。但
是非理性被释放的道路和早于韦伯的德国社会学传统并不一样，后者的
释放仍然有很强的浪漫派风格，认为是没有精神的工具支配了有精神的
心灵。但在韦伯这里，释放非理性是理性化的后果，而不是前提。因此
个性本身和它创造的生活（一种卢卡奇自认为能把握世界的劳动）才是
非理性一次次出现的唯一通道（卢卡奇，１９８８：５３２－５４３）。４１韦伯那里的
个性充满的决断力被卢卡奇称之为决疑术（Ｋａｓｕｉｓｔｉｋ）（卢卡奇，１９９６：

５４８），它的出现在卢卡奇看来就表明非理性构成了韦伯勾陈的“世界除
魔”的背景：《科学的天职》中陈述的那些失去了魔力而变成我们生活中
抽象价值的支配力量，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着魔才会如此。

４１．在该书中卢卡奇（１９８８：５５６）非常敏锐地将这种非理性的释放归结为韦伯第一个成就即
从“新康德主义的形式理性到非理性的存在哲学的转变”。

上文曾涉及洛维特以“开明”来回答韦伯面临的这个问题。如此自
由的个性之所以能承担价值行动，乃是因为他获得了尤其强烈的对价
值开放的能力。这种将异己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来自于同一文明（习
俗）的另一个人，还是来自于陌生的文明，化为自己人格一部分的能力，

而不是价值本身给了这种特殊的承担价值行动的能力。在对历史学派
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承担机制的行动并没有承载在一个文

·３８１·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化的共同体身上，也不应该以文明的传统来发动它的理性化。在韦伯
的科学学说里面，对习俗（Ｋ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ｎ）的规范意义（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ｄｉｇｎｉｔｔ）的不承认和最深入地理解习俗的观念（包括理解习俗所得以
产生的条件及它对习俗下的种种生活的影响）同时成为韦伯理解价值
的组成部分，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前提。因而这种理解不是“宽恕”，而是
理解不同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以及最终不可和解的理由。４２这种理由不
会增加任何价值和解的可能，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立场，更不是
一个可能具有伦理意义的律令（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６；ＷＬ：５０１－５０２）。它是
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的知识（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ｓ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这样的知识源自于
行动者鲜活的，并且也常常是相互排斥的评断性的立场，但却未必归于
身属冲突文明的人去看待冲突。韦伯笔下科学对价值的理解只应该通
向这样的知识。我们通过“科学”这种彻底的“吞食知识”的行为才能从
“价值之阐释”开始找到我们愿意承担的价值。价值的自由在韦伯那里
根本上是以“知识”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诸种求善的前提是求真，

我们认识到它，也同时获得了不选择它的自由。

４２．韦伯的原话是说，“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宽恕一切”（Ｄｅｎｎ　ｗｅ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ｅｔ“ａｌｌｅｓ
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ａｕｃｈ“ａｌｌｅｓ　ｖｅｒｚｅｉｈｅｎ”）（韦伯，２０１３：４９７；ＷＬ：５０３）。

韦伯看得很清楚，观念类型对我们来说最真实的一面，在于它是通过
每个人的价值观被触动来重返经验，重返历史的。实在触及了每个人同情
的那种价值观，永远是每个人赋予自己的行动和所生活的世界以意义的动
力。但在科学中，这种“将经验实在关联到价值”的理论性的行为，一定会
突破这种关联，不再是一种观念类型的概念建 构（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ｉｓｃｈｅ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韦伯，２０１３：２２６；ＷＬ：１９９），不是对自身的构造，而是一种在
经验实在之中寻找证据。韦伯非常犀利地指出，恰恰是被相对主义洗礼的
现代史学家（ｄ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ｓｃｈ　ｅｉｎｇｅｓｃｈｕｌ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ｋｅｒ）对他研究的
时代“一方面想以这个时代 ‘自我理解’的方式来谈论它，另一方面又‘想要
（对之）下判断’”（韦伯，２０１３：２２６；ＷＬ：１９９）。观念类型当中的这种张力一
旦消失，学者典型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放手去判断，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摆
脱下判断要负的责任”（韦伯，２０１３：２２７；ＷＬ：２００）。

韦伯似乎相信，理想不一定要通过将纯粹的人为概念构造踩在脚
下才能发挥它改变时代，改变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实践作用。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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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变得成熟的时候，是通过对观念类型的克服（Ｕｅｂｅｒｗｉｎｄｕｎｇ
ｄｅｓ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ｕｓ），来转变我们看待永恒的事变之流的眼光（韦伯，２０１３：

２３３；ＷＬ：２０６）。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常新的，因为它消解自己建立的
观念类型的动力永在，而它通过思想而对事实加以安排的欲望常新。
借助浮士德的咏叹，在滚滚向前的文化之流里面，韦伯相信像兰克那样
在已知晓的事实（ｂｅｋａｎｎｔｅｒ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和已提出的观点（ｂｅｋａｎｎｔｅｒ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ｐｕｎｋｔｅ）建立关联的技艺，是驱使我们能追随那指出意义与方
向的星辰的最可依赖的创造力。在本文讨论的价值行动的范围内，韦
伯的确如施特劳斯看到的那样，将历史的传统指向了“现在”的行动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５３：３９）。但对韦伯来说，历史的传统并没有自然守护它的
价值共同体，如果没有指向“现在”的行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守护的是
不是传统本身。４３

４３．李猛（２０１０）作出了非常准确的陈述。韦伯当然反对任何历史主义建立起来的文化民族
（Ｋｕｎ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ｅｎ）的概念。但这只是表明，在完整论述政治家和政治国家建立对强力的行使之
前，韦伯觉得并无可以讨论文化民族的基础。这一点，可见于韦伯对一战中德国国家的两个
使命（Ｋｕｌｔｕｒｓｔａａｔ和 Ｍａｃｈｓｔａａｔ）之间的关系的考察，施卢赫特对此的见解很准确（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

１９９６：２５－３０）。传统是不是能形成理性化承担价值的行动的动力，的确是贯穿韦伯诸多学说
的一个重要的思路。那么，韦伯的思路里面是不是包含着某种黑格尔式的轨迹，在他近乎固
执地坚持个体对价值理性化的承担的时候，也特别需要在一切浪漫派共同体之上重建属于一
个新的价值共同体的生活，去尝试在最深刻地克服我们只是在虚假的价值平等之上看待我们
生活中的其他人，这是需要专文论述的问题。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拉吉罗．２００１．欧洲自由主义史［Ｍ］．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猛．２０１０．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Ｊ］．社会学研究（５）：１－３０．
卢卡奇．１９６６．历史与阶级意识［Ｍ］．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卢卡奇．１９８８．理性的毁灭［Ｍ］．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默顿，罗伯特·金．２０１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Ｍ］．范岱年，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
施密特．２００４．政治的概念［Ｍ］．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伯，２００７．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

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伯．２０１３．韦伯方法论文集［Ｍ］．张旺山，译．台北：联经出版社．
韦伯．科学作为天职［Ｍ］．李康，译．李猛，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Ｂｅｉｓｅ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２００３．Ｔｈｅ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

·５８１·

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ｈｏｓｈ，Ｐｅｔｅｒ．２０１４．“Ｂｅｙｏ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Ｖｏｌ．５２（２）．
Ｇｈｏｓｈ，Ｐｅｔｅｒ．２０１５．“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Ｉｎ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ｄｅａｓ．ｃ．１９７０－１９３０．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

Ｈüｂｉｎｇｅｒ，Ｇａｎｄｏｌｆ．１９８７．“Ｇｕｓｔａｖ　Ｓｔｒｅｓ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ａｎｄ　Ｊüｒｇｅｎ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Ｉｚｅｎｂｅｒｇ，Ｇｅｒａｌｄ．１９９２．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ｌｆｈｏｏｄ，１７８７－１９０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ｒüｇｅｒ，Ｄｉｅｔｅｒ．１９８７．“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ｅｉｎ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ｋ．”Ｉｎ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Ｍｏｍｍｓｅｎ　ａｎｄ　Ｊüｒｇｅｎ　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

Ｌｉｅｂｅｒｓｏｈｎｂｅｒｓｏｎ，Ｈａｒｒｙ．１９８８．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８７０－１９２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Ｌｗｉｔｈ，Ｋａｒｌ．１９８２．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ｓ　Ｆａｎｔｅｌ，ｅｄ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ｕｔｈｗａｉｔｅ．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Ｕｎｗｉｎ．

Ｐｒｏｃｔｏｒ，Ｒｏｂｅｒｔ．１９９２．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ｎｇｅｒ，Ｆｒｉｔｚ．１９６９．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ｓ：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３３．Ｈａｎｏｖｅｒ：Ｗｅｓｌｅ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ｌｕｃｈｔｅ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９９６．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ｃｈｍｉｔｔ，Ｃａｒｌ．１９９６．Ｒｏｍ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Ｌ．
Ｕｌｍａｎ．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ｒａｕｓｓ，Ｌｅｏ．１９５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Ｔｒｉｂｅ，Ｋｅｉｔｈ．１９９５．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Ｇ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１７５０－１９５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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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ｂｙ　Ｅｒｎｅ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ｔｏ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Ｄｉｅｔｚｅ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ｒａｆ，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１）：１０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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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